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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之专项核查意见 

 

 

致：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华翔”或“公司”）委托，就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关于对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

函【2016】第 55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所涉有关事宜进行核查，就宁波

华翔实际控制人周晓峰及其关联方、信息披露等相关事宜，实施专项核查并出具

本核查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

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

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核查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

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之目的，本所律师依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对涉及宁波华翔实际控制人周晓峰及其关联方、信息披露的事实和法律事项进行

了核查和验证。调查过程中，本所律师得到宁波华翔如下保证，即其已经提供了

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

证言，有关材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

本材料或原件一致。其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

并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之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核查意见仅供公司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这一事

宜使用，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核查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核查意见未经本所

律师书面许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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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关联方持股及变化情况 

1、主要关联方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宁波华翔自 A 股上市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周晓峰及

其主要关联方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1）周晓峰 

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周晓峰直接持有发行人 89,936,799 股股份，周晓

峰控制的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峰梅”）间接持有发行人

35,784,862 股，周晓峰合计控制的股份总数为 125,721,661 股，占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 23.72%，为宁波华翔的实际控制人。 

（2）华翔集团 

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翔集团”）为周晓峰之父周辞美控制

的企业，其曾经为持有宁波华翔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

华翔集团已不再持有宁波华翔的任何股份。华翔集团成立于 1996 年 8 月 5 日，

住所为象山县西周镇镇安路 104 号，法定代表人周辞美，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普通机械、办公机械、汽车配件、电子产品、纺织品、

模具、塑料制品的制造、加工；项目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金属材料、

建筑装潢材料、木材、化工原料、针纺织品、五金、交电、百货的批发、零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

和技术除外；汽车技术和模具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咨询服务。 

（3）象山联众 

象山联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象山联众”）为周晓峰配偶张松梅之弟

张堂权控制的企业，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象山联众持有宁波华翔 29,202,719

股股份，占股份总数的 5.51%。象山联众成立于 2001 年 4 月 24 日，住所为浙江

省象山县丹城新丰路 2 号，法定代表人蔡波，注册资本 1,395 万元，经营范围为

对外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

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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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市公司股份变化情况 

根据宁波华翔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宁波华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关联方持有宁波华翔相关股份的变动情况如

下： 

时间 事项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比例 信息披露 

2005.05.28 首发上市 

华翔集团 30.08% 

上市公告书 周晓峰 4.79% 

象山联众 10.67% 

2005.08.18 
受让上汽投资

650 万股 

华翔集团 30.08% 

持股变动公告 周晓峰 4.79% 

象山联众 17.52% 

2005.11.08 股权分置 

华翔集团 25.22% 

分置改革说明

书公告 
周晓峰 4.02% 

象山联众 14.69% 

2006.12.26 定向增发 

华翔集团 20.44% 

上市公告书 周晓峰 3.25% 

象山联众 11.90% 

2007.01.05 联众减持 

华翔集团 20.44% 

出售股份公告 周晓峰 3.25% 

象山联众 10.00% 

2007.01.10 集团减持 

华翔集团 19.635% 

权益变动报告 周晓峰 3.255% 

象山联众 10.00% 

2007.01.18 协议受让 

华翔集团 19.635% 

权益变动报告 周晓峰 7.385% 

象山联众 10.00% 

2007.02.07 协议受让 

华翔集团 9.82% 

权益变动报告 

周晓峰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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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联众 10.00% 

2007.04.14 集团减持 

华翔集团 8.09% 

出售股份公告 周晓峰 17.20% 

象山联众 10.00% 

2007.12.14 联众减持 

华翔集团 8.09% 

出售股份公告 周晓峰 17.20% 

象山联众 8.27% 

2007.12.22 联众减持 

华翔集团 8.09% 

权益变动报告 周晓峰 17.20% 

象山联众 6.89% 

2008.06.14 周晓峰增持 

华翔集团 8.09% 

增持股份公告 周晓峰 18.22% 

象山联众 6.89% 

2010.04.09 定向增发 

华翔集团 6.31% 

上市公告书 周晓峰 15.86% 

象山联众 5.85% 

2010.11 联众减持 

华翔集团 6.31% 

未到 1%，年报

披露 
周晓峰 15.86% 

象山联众 5.15% 

2011.12.15 股份回购 

华翔集团 6.47% 

股份变动报告 周晓峰 16.26% 

象山联众 5.28% 

2012.09.04 股份回购 

华翔集团 6.75% 

股份变动报告 周晓峰 16.97% 

象山联众 5.51% 

2016.10.28 协议转让 

华翔集团 0% 

权益变动报告 周晓峰 16.97% 

宁波峰梅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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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联众 5.51% 

 

二、《问询函》回复 

1、是否违反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0.1.7 条规定。 

回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 10.1.7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应当将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人情况及时告知上市公司。

公司应当及时将上述关联人情况报本所备案。 

根据宁波华翔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周晓峰配偶之弟张堂权控制的象山

联众为公司的关联人，张堂权、周晓峰未及时向宁波华翔告知相关关联人情况，

违反了《上市规则》第 10.1.7 条的规定。 

 

2、象山联众、张堂权是否与周晓峰及其关联方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 

回复： 

（1）《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02 年）关于一致行动人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02 年）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本办法下列

用语的含义： (三)“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一致行动人”的含义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一

致行动人”的含义相同。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06 年 9 月 1 日废止）

第九条规定，一致行动人是指通过协议、合作、关联方关系等合法途径扩大其对

一个上市公司股份的控制比例，或者巩固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地位，在行使上市

公司表决权时采取相同意思表示的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前款

所称采取相同意思表示的情形包括共同提案、共同推荐董事、委托行使未注明投

票意向的表决权等情形；但是公开征集投票代理权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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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宁波华翔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宁波华翔首次发行的招股文件，鉴于

宁波华翔首发上市时相关法规对一致行动人的界定相对宽泛，且周晓峰、象山联

众亦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达成其他一致行动默契，象山联众与周晓峰在宁波华

翔首次公开发行时未界定成一致行动人。 

（2）《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06 年修订）关于一致行动人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06 年修订）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本办法

所称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

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

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为一致行动人。如无相反证

据，投资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十）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或者与其自己或

者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 

根据宁波华翔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的核查，虽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2006 年）的相关规定，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周晓峰与其配偶之弟张堂权

控制的象山联众同时持有宁波华翔的相关股份符合法规罗列的一致行动人的情

形，但考虑到自首发上市时周晓峰及象山联众未构成一致行动人，周晓峰及象山

联众当时亦未因新法规修订而将二者界定为一致行动人。 

（3）《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关于一致行动人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第 83 条的规定，在上市公

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为一致行动人。

如无相反证据，投资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

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为一致行动人。如无相反

证据，投资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十）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或者与其自己或

者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 

经本所律师核查，宁波华翔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周晓峰与周晓峰配偶之弟张

堂权控制的象山联众目前同时持有宁波华翔的股份，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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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2014 年修订）对于一致行动人的规定，如无相反证据，则周晓峰与象山联

众同时持有宁波华翔股份的情形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3、象山联众、张堂权、周晓峰及其关联方自上市以来所持公司股份变动情

况，是否存在违反承诺、是否存在违规增持或者减持情况、是否按照相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1）是否存在违反承诺 

经本所律师核查宁波华翔《2015 年年度报告》之承诺事项履行情况，周晓

峰、华翔集团、象山联众在 2005 年 9 月作出承诺，通过深交所挂牌交易出售的

股份数量，每达到宁波华翔股份总数百分之一时，将在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

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经本次律师核查，周晓峰、华翔集团、象山联众通过深交所挂牌交易的上市

公司股票的行为未违反上述承诺。 

（2）是否存在违规增持或者减持情况 

○1  根据宁波华翔的相关公告材料，周晓峰于 2015 年 7 月 6 日作出承诺，自

2015 年 7 月 6 日至 2016 年 1 月 5 日不减持所持宁波华翔股票；周晓峰于 2016

年 1 月 14 日作出承诺，自 2016 年 1 月 14 日至 2016 年 7 月 13 日不减持所持宁

波华翔股票。 

经本所律师核查，宁波华翔实际控制人周晓峰履行了相关承诺义务，承诺期

间未减持宁波华翔股票。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宁波华翔的相关公告材料，周晓峰、华翔集团及象山联众

不存在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

入的情形。 

（3）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宁波华翔的相关公告材料，周晓峰、华翔集团、象山联众所持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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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变动达到承诺比例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时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

务。 

 

4、象山联众、张堂权自上市以来与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情况，是否按照相

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经本所律师访谈宁波华翔财务人员周丹红并根据宁波华翔出具的确认文件，

宁波华翔与象山联众、张堂权自上市以来未发生过关联交易。 

 

5、公司股东大会历次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象山联众回避表决情况，是否影

响股东大会审议结论、股东大会决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否存在法律瑕疵。 

回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宁波华翔最近五年的股东大会中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等议案，

存在因前述关联关系披露疏忽而导致象山联众未进行回避表决的情形，现对当时

投票结果进行还原扣除计算，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 当时的表决结果（%） 
扣除象山联众后的表决结果

（%） 

关于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100.00% 100.00% 

关于公司 2012 年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97.37% 90.07% 

关于公司 2013 年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99.90% 99.62% 

关于公司 2014 年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100.00% 100.00% 

关于公司 2015 年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98.87% 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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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16 年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99.9987% 99.98% 

关于收购上海智轩 85%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92.80% 64.62% 

经本所律师核查，象山联众存在相关关联交易未回避表决的情形，但扣除象

山联众的表决后相关议案亦可获得表决通过，宁波华翔相关决策存在的程序瑕疵

并未实质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相关说明 

针对未及时通知上市公司股权变动情况，周晓峰与张堂权均出具《说明》，

其疏于向宁波华翔汇报象山联众股东变动情况，导致宁波华翔未能及时就关联方

作出准确披露，其将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提高规范运作意识，确保今后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

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 

 

（以下无正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专项核查意见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宁波华翔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一、专项核查意见的签字盖章 

本专项核查意见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经办律师为徐军律师、张

霞律师。 

 

二、专项核查意见的正、副本份数 

本专项核查意见正本五份，无副本。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年      月    日 

吴明德 

徐  军 

张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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